苍溪县司法局行政执法集中内容公示

一、行政执法主体
广元市司法局  窗体顶端
（一）行政执法主体1个：苍溪县司法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128号
邮编:628400       电话（传真）0839-5222349   
（二）（（窗体底端
窗体顶端
（二）行政执法机构设置1个：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 
主要职责：负责规划和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平台建设工作。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律师、基层法律服务。承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公证处及公证处主任、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年检考核初审上报工作。指导监督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工作。管理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工作。监督管理法律服务行业相关协会工作。指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为外来企业、民营企业及投资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依法组织调解和协调，帮助外来企业、民营企业维护其合法权益。
股室负责人：李健     联系电话：0839-5230311





2、 苍溪县司法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1
	刘  勇
	川H06130001
	16
	纪雁飞
	川H06130029

	2
	刘  瑾
	川H06130003
	17
	李  青
	川H06130030

	3
	温仕均
	川H06130004
	18
	杨伟平
	川H06130031

	4
	罗  刚
	川H06130008
	19
	王  敏
	川H06130033

	5
	王小玲
	川H06130010
	20
	王琼华
	川H06130034

	6
	张  民
	川H06130011
	21
	杰和斌
	川H06130035

	7
	陶  波
	川H06130014
	22
	杨  斌
	川H06130036

	8
	蒲婉蓉
	川H06130016
	23
	郑琳云
	川H06130037

	9
	黎  浩
	川H06130017
	24
	马  涛
	川H06130038

	10
	曾  彪
	川H06130018
	25
	辜兴仁
	川H06130039

	11
	邱  艺
	川H06130019
	26
	朱小燕
	川H06130040

	12
	寇药治
	川H06130021
	27
	蒲红强
	川H06130042

	13
	蔺孝章
	川H06130023
	28
	杨  甫
	川H06130043

	14
	李  健
	川H06130025
	29
	徐  宁
	川H06130044

	15
	苏甫荣
	川H06130026
	
	
	




    


三、苍溪县司法局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四川政务服务网、苍溪县人民政府网（含行政执法权力及责任事项的权限、职责、服务指南、法定依据、流程图、程序） 
四、苍溪县司法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
（一）重大行政许可：
1．适用听证的；
2．变更、撤回、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3．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行政机关认定的其他重大行政许可事项。
（二）其他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当事人重大权益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执法决定。
五、苍溪县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行政执法责任制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一）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详见相应法律法规。 
（二）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
部门：苍溪县人民政府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128号（苍溪县司法局二楼）    电话：0839-5230256
2．行政诉讼 
单位：苍溪县人民法院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北门沟路298号
（三）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部门：苍溪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128号（苍溪县司法局二楼）       投诉电话：0839-5230256
行政执法责任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
2．《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05〕36号)
3．《四川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考核办法》(川府法〔2005〕24号)
4．《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5．《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6．《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六、苍溪县司法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1．《四川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规定》 （2014年5月1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78号公布）
2．《四川省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 （川司法发〔2014〕41号）
七、苍溪县司法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检查对象名录库）、2021年抽查计划
（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共5项）
1．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四川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四川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85号，2002.7.20）第五条、《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2005.9.29）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2005.9.29）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
检查对象：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	
检查内容：
司法鉴定机构（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二）遵守司法鉴定程序、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的情况；（三）遵守职业规则、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情况；（四）遵守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司法鉴定人：（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二）遵守司法鉴定程序、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的情况；（三）遵守职业规则、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情况；（四）遵守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
2．对公证机构、公证员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公证法》（主席令第25号，2015.4.24）第五条、《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01号，2006.2.23）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	公证机构、公证员。	
检查内容：
公证机构（一）组织建设情况；（二）执业活动情况；（三）公证质量情况；（四）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情况；（五）档案管理情况；（六）财务制度执行情况；（七）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八）审查公证机构的年度工作报告，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掌握的情况，对公证机构的年度执业和管理情况作出综合评估。（九）司法部和省司法厅要求进行监督检查的其他事项。
公证员：（一）对公证机构负责人履行管理职责的情
况进行考核；（二）对公证员办理公证业务的情况进行检查。
3．对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律师法》（主席令第64号，2012.10.26）第四条、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司法部令第121号，2010.4.8）第四条、《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3号，2016.9.6）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4号，2016.9.18）第四条、第五十一条	。	
检查对象：律师事务所、律师。
检查内容：
律师事务所：（一）本行政区域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和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的情况；（二）组织开展对律师事务所的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指导对律师事务所重大投诉案件的查处工作；（三）依法定职权对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对依法应当给予吊销执业许可证处罚的，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四）组织开展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工作；（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律师：（一）掌握本行政区域律师队伍建设和发展情况；（二）组织开展对律师执业的专项检查或者专项考核工作，指导对律师重大投诉案件的查处工作；（三）依法定职权对律师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对依法应当给予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处罚的，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四）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实行备案监督；（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4．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发布，2000.03.31）第四十条。
检查对象：基层法律服务所。
检查内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街道司法所可以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定期进行检查或者发现问题随时进行检查，可以要求基层法律服务所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拒绝。
5．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发布，2000.03.31）第五十条。
检查内容: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所在乡镇、街道司法所负责检查和监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街道司法所可以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或者发现问题随时进行检查，可以要求有关人员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得拒绝。
（二）2021年双随机抽查计划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执行股室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初步检查时间 
	备注 

	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65条 
	公共法律服务股 
	100% 
	2 
	2021.2-2021.12 
	

	全县律师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 第51条 
	公共法律服务股 
	100% 
	2 
	2021.4-2021.10 
	

	苍溪县公证处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第26条 
	公共法律服务股
	100% 
	1 
	2021.4-2021.8 
	

	公证员 
	《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 第26条 
	公共法律服务股 
	100% 
	1 
	2021.4-2021.9 
	

	永泰司法
鉴定所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4、10、11、33、34条《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9条 
	公共法律服务股  
	100% 
	1 
	2021.6-2021.11 
	

	司法鉴定人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4、9、10、23、24、25、26条《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9条 
	公共法律服务股 
	100% 
	1 
	2021.7-2021.11 
	

	基层法律服务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公共法律服务股
	100%
	2 
	2021.4-2021.10 
	

	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公共法律服务股
	100%
	2 
	2021.3-2021.10 
	

	按照 《关于开展“双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苍司发【2018】13号）等文件工作的有关要求，行政检查职能股室应当于当年一季度制定当年检查初步计划，汇总后公示。
抽查工作注意事项：每年随机抽查事项不低于抽查事项总数的50%，抽查对象不少于全部抽查对象的70%。原则上同一年度对同一管理对象的抽查次数不超过2次。对社会关注度高、被投诉举报多、有严重违纪违规记录、失信等级高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适度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检查前三天，通过机选或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检查情况和结果由公共法律服务股在五日内公示并录入一体化行权平台、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 


（三）检查对象名录库
1．司法鉴定机构1家、执业司法鉴定人7人
广元永泰司法鉴定所  机构住所：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81号。执业司法鉴定人（7名）：孙邦锦  姚  永  童  正  张菊华  张文平  史建林  袁  军
2．公证机构1家、公证员1名           
	序号
	公证机构名称
	执业证编号
	办公地址

	1
	四川省苍溪县公证处
	325100006899286765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128号



	序号
	所属公证处名称
	姓名
	执业证号

	1
	苍溪县公证处
	淳正勇
	123161120181449



3．苍溪县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律师名单（5家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45名）
（1）四川诰通律师事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
地址：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349号
电话：0839-5251924  邮编：628400     
主任：杨先华
杨先华   韩  冬   白宝泉   张自义   李在健   
李  雄   冯  伟   程诗洋   王鹏菲   王小月   
张蓉华   冯泸平     
（2）四川达权律师事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369号1幢2层2-1号
电话：0839-5251908  邮编：628400    
主任：黄晓波
黄晓波   张  鸣   唐  斌   邓淑华   向和平
余  乐   谢继平   张清云   李  军   胡杰斯
（3）四川鉴平律师事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
地址：苍溪县陵江镇金港国际4楼
电话：0839-5253193  邮编：628400  
主任：宋健
宋  健   何  明   张文锦   杨  辉  王  霞   
杜  显   严  瑛   吴承锟   张城婧  白志城  
金虹利  李艳林    张  涛
（4）四川汉能律师事务所  
组织形式：个人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落英缤纷路北段51号
电话：0839-5669988  邮编：628400 
主任：刘清平   
刘清平   曾  鑫   阳  军   何香玉   邓  琴   
唐浩云   陈文超   袁  鑫   李松夏
（5）四川仨合律师事务所
组织形式：个人
地址：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336号二楼
电话：0839-5281847  邮编：628400 
主任：罗军
罗 军
4．苍溪县法律援助机构1个、法律援助律师47人（律师事务所所有执业律师）
广元市苍溪县法律援助中心
组织形式: 法律援助机构
地址：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二段128号
电话：0839-5222148  邮编：628400  
负责人：郑琳云
5．苍溪县基层法律服务所9个、法律服务工作者44名
（1）苍溪县东溪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合伙
地址：苍溪县东溪镇人民东路下段48号
电话：13981216458 邮编：628411
主任：蹇继兵
蹇继兵 杜  娟  段定勇  严瑞勋  王  平  严代禄 
（2）苍溪县龙山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合伙
地址：苍溪县龙山镇迎宾街87号
电话：13308129127 邮编：628425
主任：江勇
江勇 胡成明 曹武贤 李显明
（3）苍溪县汉昌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合伙
地址：苍溪县江南干道
电话：5881148 邮编：628400
主任：张波
张  波  钟 涛  陶家福  张永涛  龙兴华  王 杰 
谭 华
（4)苍溪县陵江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合伙
地址：苍溪县法院旁原环保局一楼
电话：13881227851 邮编：628400
主任：罗锐
罗  锐  秦  勇  罗文一川
(5)苍溪县歧坪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合伙
地址：苍溪县歧坪场侯家沟路
电话：13158758600 邮编：628421
主任：唐  军
唐  军  魏鹏先  向群连  郑爱华
(6)苍溪县五龙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合伙
地址：苍溪县五龙镇苍龙路441号
电话：13981256808 邮编：628405
主任：侯晓忠
侯晓忠  代银选  马 健   古留君   李正和  向明道
(7)苍溪县文昌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合伙
地址：苍溪县文昌镇纪红街34号
电话：13981237721 邮编：628431
主任：曾义强
曾义强  仲三华  冯荣芳  赵洪斌
(8)苍溪县东青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合伙
地址：苍溪县东青镇东青场 
电话：13981296396 邮编：628401
主任：何朝贵
何朝贵  冉宗林  李 建
(9)苍溪县元坝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合伙
地址：苍溪县元坝镇裕鹤东路129号
电话：13981299780 邮编：628400
主任：杨光兴
杨光兴  冉明生  王子华  邹献国   蒋小平  寇永雄
八、苍溪县司法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一）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许可文书格式文本》的通知(司发通〔2004〕167号)
（二）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文书格式的通知 》（司发通〔1997〕085号)
（三）广元市司法局关于印发《广元市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办法》及相关配套规定的通知(广司发〔2011〕86号)
9、 苍溪县司法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行政许可和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1） 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苍溪县人民政府网已公示
（2） 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决定公示
 无
十、苍溪县司法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遵照执行《苍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苍溪县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苍府办发〔2019〕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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